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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百六十九条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

程建设，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。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

察、设计、施工合同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270、287条。 【

意思分解】 传统合同理论中，建设工程合同属承揽合同之一

种，近来建设工程合同才从承揽合同中独立出来，但建设工

程合同的法律性质同于承揽合同，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亦适

用于建设工程合同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百七十二条 发包人可

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、设

计人、施工人订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承包合同。发包人不得

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

几个承包人。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、设计、施工承包人经发包

人同意，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。第三

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、设计、施工承

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。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

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

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。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

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。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

再分包。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。 

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253～254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本条共有三

层意思： 1四类禁止的行为： （1）禁止发包人肢解发包行为

； （2）禁止承包人全部转包与肢解后全部分包； （3）禁止

承包人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； （4）禁止分包单位



再分包。 2同承揽合同法理相通，承包人完成工作亦有独立

性：必须自行完成主体施工工作。 3重点掌握承包人分包部

分工作给第三人完成情形下，承包人与第三人就第三人的工

作成果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。 【不要混淆】 依第253条，

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，承揽人就第三

人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，第三人并不向定作人直接负责

。但在建设工程合同中，承包人将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

的，承包人与第三人就第三人的工作成果向发包人承担连带

责任。注意二者的责任承担区别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百八十

六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，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

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。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，除按照建设

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、拍卖的以外，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

议将该工程折价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。

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。  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

》(2002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5次会议通

过) 法释【2002】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》已

于2002年6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5次会议通

过。现予公布，自2002年6月27日起施行(二ＯＯ二年六月二十

日)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： 你院沪高法2001 14号《关于合同

法第286条理解与适用问题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

： 一、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，
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

，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

权。 二、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，



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

人。 三、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

作人员报酬、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，不包括承包人因发

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。 四、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

期限为六个月，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

的竣工之日起计算。 五、本批复第一条至第三条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，第四条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施行。 【意思分解】

1本条规定的是承包人的优先权，而非留置权，尽管优先权与

留置权的内容极其相似。注意留置权的标的只限于动产。 2

承包人的优先权属法定优先权，优先于抵押权，更优先于其

他一般债权。 3但该优先权不得对抗买受人，其前提是：买

受人已交付商品房款的全部或大部。 4该优先权的范围还包

括承包人应支付给建筑工人工资以及承包人应支付的材料款

等实际支出费用。 5注意该优先权行使的除斥期间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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